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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金管理新规引关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金管理新规引关注
近日，财政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

员会联合修订发布了《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资助项目资金管理办法》（财教〔2015〕
15号，简称《资金管理办法》）。新修订的

《资金管理办法》涵盖范围广、举措力度

大。其制定过程中凝聚着科研资金管理

与使用的哪些思考与经验？相关内容呈

现了怎样的创举及亮点？实施后将如何

影响我国现有科研管理局面？新规的出

台引起科学界广泛关注。

新规亮点解读

新修订的《资金管理办法》中，科研

人员最为关注的重要举措体现在：项目

间接成本补偿机制的建立、扩大劳务费

开支范围并取消比例限制、下放预算调

整权限以及完善结余资金管理等方面。

间接费用设置无疑是此次修订中的

亮点条目之一。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财务局局

长郑仲文郑仲文接受《科技导报》采访时表示，

“新修订的办法明确，实施项目间接成本

补偿机制，将项目资金分为直接费用和

间接费用”。间接费用是指依托单位在组

织实施项目过程中发生的无法在直接费

用中列支的相关费用，包括为项目提供的

仪器设备及房屋、水、电、气、暖消耗及绩

效支出。间接费用实行超额累退比例法，

以项目直接费用减去设备购置费后的一

定比例确定。而此前，依托单位的管理成

本补偿只占项目经费总额的5%。

“以前没有间接费用，5%的补偿的确

不足以支付依托单位的成本支出，修订

后，间接费用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依

托单位的管理成本，使研究工作得到充

分保障。”郑仲文还表示，新修订的管理

办法中，间接费用可用于科研人员的绩

效支出，依托单位可根据项目完成情况

从间接费用中提取一部分作为绩效奖励

科研人员。根据项目不同，绩效支出提

取比例可达间接费用的 1/4及以上。“这

是前所未有的变革，这对科研人员将起

到很好的激励作用，而以前，科研人员是

不能从自然科学基金项目资金中获得奖

励的。”

该项措施获得科研人员高度评价。

此前曾在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任研究

员、现为美国太平洋西北国家实验室研

究员的王鸿飞王鸿飞告诉《科技导报》，间接费

用的明确设立，以及直接指明其内涵的

行为，是对基金管理方式不断改进的体

现。“以往，科研院所和高校在研究投入

和管理过程中的大量费用无法得到正当

合理的补偿，他们基本上总是在做赔本

买卖。而研究人员要获得有效支持其实

非常困难。”

多数科研人员认为间接费用可改善

当前一些困境。不过，关于其金额，王鸿

飞认为仍有提高的空间，他告诉《科技导

报》，“间接费用所占经费的比例规定得

比较低。相信在今后的实践过程中还会

根据遇到的问题将其比例不断提高。”

其次，扩大劳务费开支范围并取消比

例限制，下放预算调整权亦成为新举措。

“前期调研时，对劳务费设置比例的

意见较大”，郑仲文告诉《科技导报》。此

前，面上项目、重点和重大等项目的劳务

费分别是 15%、10%以内，限制得较严

格。项目资金只有少部分用来支付非在

职人员如研究生、博士后的劳务费。“新

规定的最大变化之一是劳务费不再设比

例，并扩大开支范围涵盖了临时聘用人

员及其社会保险，这有利于保障项目的

实施。”

另一方面，预算调整权限的下放也

为自由探索提供了更多自由空间。郑仲

文说，“科学研究尤其是基础研究有不确

定性，有时需要改变方案和思路，此前资

金使用均需严格按照预算执行，很难根

据实际情况进行调整，这颇令科研人员

苦恼。今后，在不突破预算总额的前提

下，材料费、测试化验加工费、燃料动力

费、出版/文献/信息传播/知识产权事务费

等费用可调整使用。只要项目负责人根

据需要提出申请，报依托单位审核批准

即可”。

此外，新修订的《资金管理办法》还

增加了绩效管理、信誉承诺、信用等级评

价、信息公开机制和年度收支报告制度

等，严格规范了监督措施，对于结余资金

的处理亦更加完善，这些措施的实施为

财政资金充分使用于科学研究提供了切

实有效的保障。

资金监管是颇为受关注的议题。“国

家对财政资金有一套完整的监管机制，

包括财政监督、审计监督等，基金委也有

专门的监管部门。”郑仲文告诉《科技导

报》，“财政部、基金委长期以来都对科研

资金管理高度重视。要管好用好项目资

金，关键还是要依靠科研人员和依托单

位，我们充分信任科研人员和依托单位

会把资金管理好、利用好。”

新规或将改变现有科研管理局面

“新修订的《资金管理办法》，总体上

看是一种比较健全的机制，实际上做到

了有松有紧。这与修订办法的初衷和原

则是一致的，即一方面要适应基础研究

的科学规律，给科研人员的自由探索创

造良好的制度环境，另一方面也要体现

国家财政资金管理的要求，不断完善资

金管理制度，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

率。”郑仲文向《科技导报》解释，新规定

最突出的核心理念是“特别强调了依托

单位的主体地位和责任，对他们提出了

具体要求。必须倚重依托单位，自然科

学基金才能做得更好。此外，新规定对

项目负责人也提出了明确的要求。资金

的使用是否合法、合理、有效，科研人员

实际上负有直接的责任。”

对此，王鸿飞称，“在过去的基金管

理办法中，科研单位和大学的主体性缺

失，科研主体被不恰当地全部误置于研

究人员身上，中国科研体系中的各种乱

象都与这种误置密切相关。”

王鸿飞也在科学网博客撰文称，新

规在财政上不仅明确了研究单位和大学

在政府和社会支持的研究活动过程中的

主体地位，还为这种主体地位提供了法

律上和财政预算与操作上的可能，这会

真正开启中国研究与教育体制的变革。

备受关注的新规使项目负责人及依

托单位肩负起重要责任。为尽快打开局

面，使大家明确新规细则，郑仲文表示，

后期将会有一系列有针对性的宣传培训

工作，以帮助广大依托单位和项目负责

人更好地理解政策，实施资金管理工

作。此外，在《资金管理办法》实施过程

中，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将会积极

关注、广泛收集各方面的意见和建议，不

断地改进和完善项目资金管理，促进基

础科学研究的健康发展。 文//石萌萌

（（责任编辑责任编辑 李娜李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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